
建筑学辅修专业培养计划 

一、专业介绍 

1.专业内容 

建筑学是研究建筑物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学科，通过对建筑学专业核心课程

（建筑设计原理、建筑设计基础、建筑史、建筑材料与构造等）的学习，逐渐掌

握：①建筑设计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以及相关的知识；②国家建筑行业发

展和建筑设计实践相关的方针、政策、法规及规范；③建筑学学科发展的历史；

④具备良好的建筑学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2.就业去向 

    从事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管理、策划、教育、研究等工作。 

3.主要课程 

    主要课程：中国建筑史、外国建筑史、建筑设计原理 I、建筑设计基础 I、

城市规划原理、建筑设计快题系列、建筑材料与构造、建筑设计 II 

4.修读要求 

    必须先行修读的课程：工程制图（或画法几何） 

首次开课最低人数要求及遴选条件：首次开课原则上要求报名人数在 40 人

及以上；全日制在籍本科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良，主修专业必修课程考核成绩

全部及格，且平均学分绩点在 2.0及以上。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5.毕业及授位 

    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主修专业达到毕业和授位要求，获得辅修专业课程总

学分不低于 42.5 学分，其中毕业设计（论文）8 学分，且辅修专业课程平均学

分绩点在 2.0及以上，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并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 

二、教学计划 

    1.课程设置安排详见附表 1。 

    2.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详见附表 2。 

 

 

 

 



附表 1： 

建筑学辅修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内学时 
课
外
学
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课
堂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1 2 3 4 5 

学

科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1 中国建筑史 2 32     32   必修 考试 

2 外国建筑史 2 32     32   必修 考试 

3 建筑设计原理 I 2 32    32    必修 考查 

4 建筑设计基础 I 4 64   64     必修 考查 

小计 10 160   64 32 64     

5 美术 1 2 32   32     选修 考查 

6 美术 2 2 32    32    选修 考查 

7 阴影透视 2 32   32     选修 考试 

小计 6 96   64 32 0     

学

科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8 城市规划原理  2.5 40    40    必修 考试 

9 建筑设计快题系列 2.5 40     40   必修 考查 

10 建筑材料与构造 3 48      48  必修 考试 

11 建筑设计 II 4 64      64  必修 考查 

小计 12 192    40 40 112    

12 建筑物理 2 32    32    选修 考试 

13 建筑设备 2 32      32  选修 考试 

14 建筑结构 2.5 40     40   选修 考试 

小计 6.5 104    32 40 32    

毕业设计（论文） 8 128       128 必修 考查 

合计     42.5 680   128 136 144 144 128   

说明：1.各门课程应根据情况安排一定的课外学时，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不计入学分，不收取费用； 
2.学生须修满培养计划设置的全部课程共 42.5学分，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方可获得第二专业
学士学位。 

 

 

 

 



附表 2： 

 

建筑学辅修专业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学时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考核方式 

（考试/考查） 

第一期 

建筑设计基础 I 4 64 必修 考查 

美术 1 2 32 选修 考查 

阴影透视 2 32 选修 考试 

小计 8 128   

第二期 

建筑设计原理 I 2 32 必修 考查 

城市规划原理  2.5 40 必修 考试 

美术 2 2 32 选修 考查 

建筑物理 2 32 选修 考试 

小计 8.5 136   

第三期 

中国建筑史 2 32 必修 考查 

外国建筑史 2 32 必修 考查 

建筑设计快题系列 2.5 40 必修 考查 

建筑结构 2.5 40 选修 考试 

小计 9 144   
第四期 

建筑材料与构造 3 48 必修 考试 

建筑设计 II 4 64 必修 考查 

建筑设备 2 32 选修 考试 

小计 9 144   
第五期 

毕业设计（论文） 8 128 必修 考查 

小计 8 128   

 

 

 

 

 

 



土木工程辅修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计划 

1.专业内容 

土木工程专业构建先进、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以数学、工程力学、

工程制图为基础，熟悉土木工程中各类材料的性能特征及设计方法，掌握土木工

程各类结构的设计理论、设计方法及现代化施工技术，注重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具备从事土木工程设计施工与管理的基本素质。 

2.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土木工程、力学 

主要课程：工程制图、建筑力学、结构力学、房屋建筑学、混凝土结构设计

原理及设计、钢结构设计原理及设计、混凝土课程设计、钢结构课程设计、土力

学与基础工程、土木工程施工、土木工程材料、工程测量、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工程结构抗震 

3.修读要求 

限制申报的主修专业：无 

必须先行修读的课程： 高等数学 

首次开课最低人数要求及遴选条件：35 人，按学校有关要求遴选。 

辅修专业导师 2016级：杨勇；2014级：钟炜辉。 

4.学分及绩点要求 

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主修专业达到毕业和授位要求，获得辅修专业课程

总学分不低于 40.5 学分，其中毕业设计（论文）8 学分，且辅修专业课程平均

学分绩点在 2.0及以上，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并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 

  

5.课程设置和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 

（1）课程设置安排详见附表 1。 

（2）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详见附表 2。 

 

 

 

 

 

 

 

 



附表 1： 

土木工程辅修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内学时 
课
外
学
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课堂
教学 

实
践
教
学 

1 2 3 4 5 

专
业
基
础
课 

1 工程制图 1.5 24  8 24     必修 考试 

2 建筑力学 2.0 32   32     
必修 考试 

3 房屋建筑学 2.0 32   32     必修 考试 

4 结构力学 3.0 48    48    必修 考试 

5 土木工程材料 2.0 32    32    选修 考查 

6 工程测量 2.0 3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12.5 200   8 120 80      

专
业
方
向
课 

1 土力学与基础
工程 

3.0 48    48      必修 考试 

2 混凝土结构原
理及设计 

3.0 48     48   必修 考试 

3 钢结构 3.0 48       48   必修 考试 

4 土木工程施工 3.0 48  
3k 
 

   48    必修 考试 

5 混凝土课程设
计 

2.0  2K     2K    必修 考查 

6 钢结构课程设
计 

2.0  2K       2K  必修 考查 

7 高层建筑结构
设计 

2.0 32        32  选修 考查 

8 工程结构抗震 2.0 3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20 256 4K   48 
96+
2K 

112
+2K 

   

毕业设计（论文） 8  8K      8K 必修 考查 

合计 40.5 96 12K 
8+3
K 

120 128 
96+
2K 

112
+2K 

8K   

说明：1.各门课程应根据情况安排一定的课外学时，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不计入学分，不收取费用； 
2.学生须修满培养计划设置的全部课程共 40.5学分，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方可获得第二专
业学士学位。 

 

 

 

 



附表 2： 

土木工程辅修专业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学时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考核方式 

（考试/考查） 

第一期 

工程制图 1.5 24 必修 考试 

建筑力学 2.0 32 必修 考试 

房屋建筑学 2.0 32 必修 考试 

工程测量 2.0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7.5 120   

第二期 

结构力学 3.0 48 必修 考试 

土木工程材料 2.0 32 选修 考查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 3.0 48 必修 考试 

小计 8.0 128   

第三期 

混凝土结构原理及设计 3.0 48 必修 考试 

混凝土结构课程设计 2.0 2K 必修 考查 

土木工程施工 3.0 48 必修 考试 

小计 8.0 96+2K   

第四期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2.0 32 选修 考查 

钢结构 3.0 48 必修 考试 

工程结构抗震 2.0 32 选修 考查 

钢结构课程设计 2.0 2K 必修 考查 

小计 9.0 112+2K   

第五期 

毕业设计（论文） 8.0 8k 必修 考查 

小计 8.0 8k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辅修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计划 

一、专业介绍 

1.专业内容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掌握供热、通风、空调、冷热源工

程、燃气供应基本理论和技术，熟悉能源管理相关理论和技术，了解本学科研究

发展前沿，具备暖通空调、燃气供应工程设计、施工、测试和调试基本能力，并

初步具备应用研究、设备开发能力。 

2、就业去向 

学生毕业后能在暖通空调行业，从事工程设计、科学研究、施工安装、运行

管理、工程概预算及设备开发等工作。 

3.主要课程 

主要课程：工程热力学、流体力学、传热学、供热工程、空气调节、通风与

空气污染控制、空调与制冷技术、流体输配管网、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锅炉房

工艺与设备等。 

4.修读要求 

（1）先行修读的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化学、大学物理 

（2）对于未修读专业先行课程的同学，如对本专业有浓厚兴趣，成绩较好，

通过自学完成专业先行修读课程的同学也可报名 

（3）首次开课最低人数大于等于 30 人方可开课 

5.毕业及授位 

   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主修专业达到毕业和授位要求，获得辅修专业总学分

不低于 36 学分，其中毕业设计（论文）8 学分，且辅修专业课程平均学分绩点

在 2.0 以上，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并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 

6、说明 

对于已获得辅修专业计划课程总学分达到 20 学分及以上，但未达到授位条

件，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不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未修完辅修专业规定的课

程，获得辅修专业课程总学分低于 20学分，可提供辅修课程成绩单。 

二.教学计划 

1、课程设置安排详见附表 1。 

2、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详见附表 2。 

 



附表 1：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辅修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内 
学时 课

外
学
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课
堂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1 2 3 4 5 

专
业
基
础
课 

1 流体力学Ⅱ 3.5 56   56     必修 考试 

2 传热学 3.5 56    56    必修 考试 

3 工程热力学 3 48   48     必修 考试 

4 流体输配管网 2 32   32     选修 考查 

5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 2 3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14 224   136 88       

专
业
方
向
课 

6 供热工程 3 48    48     必修 考试 

7 通风与空气污染控制 2.5 40      40    必修 考试 

8 空气调节 2.5 40        4

0 

 必修 考试 

9 空调用制冷技术 2 32      32   必修 考试 

10 锅炉房工艺与设备 2.5 40        4

0 

 选修 考查 

11 燃气供应工程 1.5 24      24    选修 考查 

小计 14 224    48 96 8

0 
   

毕业设计（论文） 8  8K      8K 必修 考查 

合计 36 448 8K  136 136 96 80 8k   

说明：1.各门课程应根据情况安排一定的课外学时，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不计入学分，不收取费用； 
2.学生须修满培养计划设置的全部课程共 36 学分，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方可获得第二专业
学士学位。 

 

 

 

 

 

 

 

 

 



附表 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辅修专业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学时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考核方式 

（考试/考查） 

第一期 

流体力学Ⅱ 3.5 56 必修 考试 

工程热力学 3 48 必修 考试 

流体输配管网 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8.5 136   

第二期 

供热工程 3 48 必修 考试 

传热学 3.5 56 必修 考试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 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8.5 136   

第三期 

空调用制冷技术 2 32 必修 考试 

通风与空气污染控制 2.5 40 必修 考试 

燃气供应工程 1.5 24 选修 考查 

小计 6 96   

第四期 

锅炉房工艺与设备 2.5 40 必修 考试 

空气调节 2.5 40 选修 考查 

小计 5.0 80   

第五期 

毕业设计（论文） 8 8k 必修 考查 

小计 8 8k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辅修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计划 

一、专业介绍 

1、专业内容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掌握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了解

水与废水工程理论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具备独立从事给水排水工程有关的工程

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管理等工作和初步的研发能力。 

2、就业去向 

学生毕业后能在政府、规划、环保、经济管理等部门和设计单位、工矿企业、

科研单位、高校等从事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管理、研发、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3、主要课程 

主要课程：水力学、水文学、水处理生物学、泵与泵站、给水排水管网系统、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建筑给水排水工程、水质工程学、水工程施工。 

4、修读要求 

（1）先行修读的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化学、大学物理 

（2）对于未修读专业先行课程的同学，如对本专业有浓厚兴趣，成绩较好，

通过自学完成专业先行修读课程的同学也可报名 

（3）首次开课最低人数大于等于 30 人方可开课 

5、毕业及授位 

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主修专业达到毕业和授位要求，获得辅修专业总学分

不低于 36 学分，其中毕业设计（论文）8 学分，且辅修专业课程平均学分绩点

在 2.0 以上，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并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 

6、说明 

对于已获得辅修专业计划课程总学分达到 20 学分及以上，但未达到授位条

件，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不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未修完辅修专业规定的课

程，获得辅修专业课程总学分低于 20学分，可提供辅修课程成绩单。 

二.教学计划 

1、课程设置安排详见附表 1。 

2、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详见附表 2。 



附表 1：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辅修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内学时 
课
外
学
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课
堂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1 2 3 4 5 

专
业
基
础
课 

1 水处理微生物学 1.5 24    24      必修 考试 

2 水力学 4 56 8  64      必修 考试 

3 水文学 1.5 24     24    必修 考试 

4 水泵与水泵站 1.5 24     24    必修 考试 

5 水分析化学 2.5 40    40      选修 考查 

6 物理化学 2 3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13 200 8  12

8 

80       

专
业
方
向
课 

7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 2.5 40      40    必修 考试 

8 给水排水管道系统 2.5 40      40    必修 考试 

9 水质工程学(1)  2.5 40        40  必修 考试 

10 水质工程学(2)  2.5 40        40  必修 考试 

11 水工程施工 2 32        32  选修 考查 

12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1.5 24    24     选修 考查 

13 消防工程 1.5 24      24   选修 考查 

小计 15 240    24 104 11

2 

   

毕业设计（论文） 8  8K      8K   

合计 36 440 8K+
8 

 128 104 104 112    

说明：1.各门课程应根据情况安排一定的课外学时，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不计入学分，不收取费用； 
2.学生须修满培养计划设置的全部课程共 36 学分，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方可获得第二专业
学士学位。 

 

 

 

 

 

 

 



附表 2：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辅修专业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学时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考核方式 

（考试/考查） 

第一期（宋体、五号、加粗） 

水处理微生物学 1.5 24 必修 考试 

水力学 4 56 必修 考试 

水分析化学 2.5 40 选修 考查 

小计 8 120   

第二期 

水文学 1.5 24 必修 考试 

水泵与水泵站 1.5 24 必修 考试 

物理化学 2 32 选修 考查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1.5 24 选修 考查 

小计 6.5 104   

第三期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 2.5 40 必修 考试 

给水排水管道系统 2.5 40 必修 考试 

消防工程 1.5 24 选修 考查 

小计 6.5 104   

第四期 

水质工程学(1)  2.5 40 必修 考试 

水质工程学(2)  2.5 40 必修 考试 

水工程施工 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7 112   

第五期 

毕业设计（论文） 8k  必修 考查 

小计 8k    

 

 

 

 

 



工程管理辅修专业培养计划 

一、工程管理专业 

1.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了解土木工程技术知识，熟悉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熟悉建筑企业管理的内容与方法，熟悉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掌握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具备一定的综合运用上述各方面知识从事建设项目全过程的投资、进度、质量控

制的能力及合同管理和组织协调能力，能在建设、设计、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

等单位从事工程管理及相关工作的人才。 

2.专业内容  

工程管理专业知识体系的知识领域包括土木工程领域技术基础、管理学理论

和方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法学理论和方法等。其中主要课程有经济学原理、

管理学、运筹学、建设法规、技术经济学、工程项目管理、建筑企业管理、施工

企业会计、建筑工程施工、工程估价、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工程合同管理、工程

管理软件应用等。 

3.就业去向 

工程管理专业毕业生可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项目管理）、

投资、造价咨询等领域和房地产领域的企事业单位、相关政府部门从事工程管理、

工程造价及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等相关工作，以及在高等学校工程管理专业和相关

专业从事教育、培训等工作。 

4.报名修读条件 

（1）学校统一规定（绩点、不及格门次等要求） 

全日制在籍本科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良，主修专业必修课程考核成绩及

格，且平均学分绩点在 2.0 及以上，无任何违纪作弊等，学有余力可结合自身兴

趣爱好及特长等实际情况，申请修读工程管理辅修专业。 

（2）先行修读的课程要求（或自学完成科目） 

必须先行修读的课程：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工程制图/土木工程制图/

工程制图基础，其中计算机基础、工程制图/土木工程制图/工程制图基础可以自



学完成。 

（3）首次开课最低人数要求 

首次开课最低人数要求及遴选条件：首期报名人数少于 40 人不予开班，遴

选条件按照《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本科生修读辅修专业课程管理办法》执行。 

5.毕业及授位 

（1）颁发辅修证书条件： 

未修完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取得辅修专业课程总学分数在 20 及

以上，可颁发辅修证书，不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 

（2）授予第二学士学位条件：  

    毕业设计（论文）要求：辅修课程中, 技术经济学、工程项目管理、工程估

价、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工程合同管理等 5 门核心课程的平均分达到 75 分以上

的同学方可申请进行工程管理辅修专业毕业设计，毕设论文考核要求与工程管理

本科专业相同。 

辅修总学分与平均学分绩点要求：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主修专业达到毕业

和授位要求，获得辅修专业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40学分，其中毕业设计（论文）8

学分，且修读辅修专业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在 2.0 及以上，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

并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 

二、教学计划 

1.课程设置安排详见附表 1。 

2.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详见附表 2。 

 

 

 

 

 

 

 

 



附表 1： 

工程管理辅修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内学时 

课
外
学
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考
核
方
式 

（考

试/考

查） 

课
堂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1 2 3 4 5 

专
业
基
础
课 

1 管理学 2 32   32     必修 考

试 
2 经济学原理 2 32   32     必修 考

试 
3 建筑工程概论 2 32  1k 32     选修 考

察 
4 运筹学 3 48    48    必修 考

试 
5 技术经济学 3 48  1k  48    必修 考

试 
小计 12 192   96 96 0     

专
业
方
向
课 

6 建筑工程施工 2 32  1k  32    必修 考

试 
7 建筑企业管理 2 32     32   选修 考

试 
8 施工企业会计 2 32     32   必修 考

试 
9 工程项目管理 3 48  1k   48   必修 考

试 
10 工程估价 3 48  2k    48  必修 考

试 
11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 32  1k    32  必修 考

试 
12 工程合同管理 2.5 40      40  必修 考

试 
13 工程管理软件应用 1.5 24      24  选修 考

察 
14 建设法规 2 32   32     选修 考

察 
小计 20.0  320   32 32 112 144    

毕业设计（论文） 8  8k      8k 必修 考

察 
合计 40 640 8k 7k 128 128 112 144 8k   

说明：1.各门课程应根据情况安排一定的课外学时，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不计入学分，不收取费用； 
2.学生须修满培养计划设置的全部课程共 40学分，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方可获得第二专业
学士学位。 

 

 

 

 

 



附表 2： 

工程管理辅修专业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学时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考核方式 

（考试/考查） 

第一期 

管理学 2 32 必修 考试 

经济学原理 2 32 必修 考试 

建设法规 2 32 选修 考查 

建筑工程概论 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8 128   

第二期 

运筹学 3 48 必修 考试 

建筑工程施工 2 32 必修 考试 

技术经济学 3 48 必修 考试 

小计 8 128   

第三期 

建筑企业管理 2 32 选修 考试 

施工企业会计 2 32 必修 考试 

工程项目管理 3 48 必修 考试 

小计 7 112   

第四期 

工程估价 3 48 必修 考试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 32 必修 考试 

工程合同管理 2.5 40 必修 考试 

工程管理软件应用 1.5 24 选修 考查 

小计 9 144   

第五期 

毕业论文 8 128 必修 考查 

小计 8 128   

 

 

 

 

 

 



会计辅修专业培养计划 

一、会计专业 

1.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和掌握会计核算、成本核算、财务管理、财务分析、审

计以及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接受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基本理

论方法和基本技能方面的系统训练，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与发展动态，具备外

语、计算机的应用能力和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专业内容  

会计专业毕业生可在企业单位、事业单位、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中介机

构，尤其是建筑施工、房地产、金融等领域内从事会计、审计和财务管理实务工

作，以及在高等学校会计专业和相关专业从事教育、培训等工作。 

3.就业去向 

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财务分析学、管理

会计学、成本会计学、审计学、税法、管理学、经济学原理等。 

4.报名修读条件 

必须先行修读的课程：高等数学、大学计算机基础. 

首次开课最低人数要求及遴选条件：首期报名人数少于 40 人不予开班，遴

选条件按照《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本科生修读辅修专业课程管理办法》执行。 

5.毕业及授位 

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主修专业达到毕业和授位要求，获得辅修专业课程总

学分不低于 40 学分，其中毕业设计（论文）8 学分，且修读辅修专业课程平均

学分绩点在 2.0 及以上，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并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 

二、教学计划 

1.课程设置安排详见附表 1。 

2.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详见附表 2。 

 

 

 

 

 

 

 



附表 1： 

会计辅修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内学时 
课
外
学
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课
堂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1 2 3 4 5 

专
业
基
础
课 

1 管理学 2 32   32     必修 考试 

2 经济学原理 2 32   32     必修 考试 

3 基础会计学 2.5 40   40     必修 考试 

4 中级财务会计 3.5 56    56    必修 考试 

5 财务管理 2.5 40    40    必修 考试 

6 经济法 2 32   32     选修 考察 

7 税法 2 32    32    选修 考察 

小计 16.5 264   136 128 0     

专
业
方
向
课 

8 高级财务会计 2.5 40     40   必修 考试 

9 管理会计学 2.5 40      40  必修 考试 

10 成本会计学 2.5 40     40   必修 考试 

11 审计学 2 32      32  必修 考试 

12 会计电算化 2 32     32   选修 考察 

13 财务分析学 2 32     32   选修 考察 

14 会计综合实训(实验课） 2 64      64  选修 考察 

小计 15.5  280     144 136    

毕业设计（论文） 8  8k      8k 必修 考察 

合计 40 544 8k  136 128 144 136 8k   

说明：1.各门课程应根据情况安排一定的课外学时，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不计入学分，不收取费用； 
2.学生须修满培养计划设置的全部课程共 40学分，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方可获得第二专
业学士学位。 

 

 

 

 

 

 



附表 2： 

 

会计辅修专业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学时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考核方式 

（考试/考查） 

第一期 

管理学 2 32 必修 考试 

经济学原理 2 32 必修 考试 

基础会计学 2.5 40 必修 考试 

经济法 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8.5 136   

第二期 

中级财务会计 3.5 56 必修 考试 

财务管理 2.5 40 必修 考试 

税法 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8 128   

第三期 

高级财务会计 2.5 40 必修 考试 

会计电算化 2 32 选修 考查 

成本会计学 2.5 40 必修 考试 

财务分析学 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9 144   

第四期 

管理会计学 2.5 40 必修 考试 

审计学 2 32 必修 考试 

会计综合实训 2 64 选修 考查 

小计 6.5 136   

第五期 

毕业论文 8 8K 必修 考查 

小计 8 8K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辅修专业培养计划 

一、专业介绍 

1.专业内容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和

知识，熟悉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立足计算机系统、面向应用，

了解本学科及相关专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能在

国民经济相关领域，从事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研发，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分析、设

计、系统集成、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 

2.就业去向 

    学生毕业后可以到国内外众多软件企业、国家机关以及各个大、中型企事业

单位的信息技术部门、教育部门等，从事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开发、教学、科研及

管理等工作。 

3.主要课程 

主要课程：离散数学，数据结构，程序设计基础，计算机电路基础，计算机

组成原理，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系统。 

4.修读要求 

必须先行修读的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首次开课最低人数要求：30 

5. 毕业及授位 

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主修专业达到毕业和授位要求，获得辅修专业课程

总学分不低于 39 学分，其中毕业设计（论文）8 学分，且辅修专业课程平均学

分绩点在 2.0及以上，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并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 

二、教学计划 

1.课程设置安排详见附表 1。 

2.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详见附表 2。 

 

 



附表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辅修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内学时 
课
外
学
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课
堂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1 2 3 4 5 

专
业
基
础
课 

1 程序设计基础 2.0 32  8 32     必修 考试 

2 离散数学 3.0 48   48     必修 考试 

3 数据结构 3.0 48  8 48     必修 考试 

4 计算机电路基础 2.0 32    32    必修 考试 

5 Java程序设计 3.0 48  8  48    选修 考查 

6 算法设计与分析 2.0 3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15.0 240  24 128 80 32     

专
业
方
向
课 

1 操作系统 2.5 40     40   必修 考试 

2 计算机组成原理 3.0 48     48   必修 考试 

3 计算机网络 3.0 48      48  必修 考试 

4 数据库系统 3.0 48  8    48  必修 考试 

5 微机原理及应用 2.5 40    40    选修 考查 

6 软件工程导论 2.0 3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16.0 256  8  40 88 96    

毕业设计（论文） 8.0  8K      8K 必修 考查 

合计 39.0 496 8K 32 128 120 120 128 8K   

说明：1.各门课程应根据情况安排一定的课外学时，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不计入学分，不收取费用； 
2.学生须修满培养计划设置的全部课程共 39学分，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方可获得第二专
业学士学位。 

 

 



附表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辅修专业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学时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考核方式 

（考试/考查） 

第一期（宋体、五号、加粗） 

程序设计基础 2 32 必修 考试 

离散数学 3 48 必修 考试 

数据结构 3 48 必修 考试 

小计 8.0 128   

第二期 

计算机电路基础 2 32 必修 考试 

Java程序设计 3 48 选修 考查 

微机原理及应用 2.5 40 选修 考查 

小计 7.5 120   

第三期 

操作系统 2.5 40 必修 考试 

计算机组成原理 3.0 48 必修 考试 

算法设计与分析 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7.5 120   

第四期 

计算机网络 3 48 必修 考试 

数据库系统 3 48 必修 考试 

软件工程导论 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8 128   

第五期 

毕业设计论文 8 8K 必修 考查 

小计 8 8K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辅修专业培养计划 

一、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1.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掌握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电子信息、计算机、工业智能

化及自动控制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科发展前沿，具备

机械工程师基本素养和知识能力，能在机械及相关行业，从事机械及机电产品的

设计、制造、研究开发、设备运用与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  

2.专业内容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是集机械、现代设计理论、现代制造技术、

液压与气动技术、电子信息、计算机应用技术、测试与自动控制等技术于一体的

综合性学科。本专业强调工程应用能力、创新综合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

注重机械与新兴电子信息、自动控制及计算机科学相渗透，培养学生以机械设计

与制造为基础，运用先进设计制造技术的理论与方法，结合新兴科学技术，解决

现代机械工程领域中的技术问题。 

3.就业去向 

本专业毕业生可以在机械、机电、工程建设、冶金建筑等行业从事机械、

机电及相关领域的产品的设计、制造、测试诊断、新产品研究与开发、设备运行

与管理等工作。 

4.报名修读条件 

（1）学校统一规定（绩点、不及格门次等要求） 

（2）先行修读的课程要求（或自学完成科目） 

要求学生已经修读或自学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课程、大学计

算机基础等课程。 

（3）首次开课最低人数要求 

首次开课最低人数为 40 人。 

5.毕业及授位 

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主修专业达到毕业和授位要求，获得辅修专业课程

总学分不低于 37 学分，其中毕业设计（论文）8 学分，且辅修专业课程平均学

分绩点在 2.0及以上，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并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 

二、教学计划 

1.课程设置安排详见附表 1。 

2.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详见附表 2。 



附表 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辅修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内学时 
课
外
学
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课
堂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1 2 3 4 5 

专
业
基
础
课 

1 机械基础及机械 CAD 3.0 40 8  48     必修 考试 

2 电工电子技术应用概论 3.0 36 12  48     必修 考试 

3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3.0 44 4  48     必修 考试 

4 测控技术基础 3.0 42 6   48    必修 考试 

5 液压与气动技术 3.0 42 6   48    必修 考试 

6 PLC原理及应用  2.0 26 6    32   必修 考试 

7 三维造型技术 2.0 24 8   32    必修 考试 

小计 19 254 50  144 128 32      

专
业
方
向
课 

1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2.0 32     32   必修 考试 

2 先进制造技术 2.0 28 4    32   必修 考试 

3 机械工程概论 2.0 32      32  必修 考试 

4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2.0 26 6     32  必修 考试 

5 新能源汽车技术 2.0 32      32  必修 考试 

小计 10 150 10    64 96    

毕业设计（论文） 8  8K      8K 必修 考查 

合计 37 404 
60+
8K 

 144 128 96 96 8K   

说明：1.各门课程应根据情况安排一定的课外学时，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不计入学分，不收取费用； 
2.学生须修满培养计划设置的全部课程共 37学分，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方可获得第二专
业学士学位。 

 

 

 

 

 

 

 

 

 



 

附表 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辅修专业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学时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考核方式 

（考试/考查） 

第一期（宋体、五号、加粗） 

电工电子技术应用概论 3.0 48 必修 考试 

机械设计及机械 CAD 3.0 48 必修 考试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3.0 48 必修 考试 

小计 9.0 144   

第二期 

测控技术基础 3.0 48 必修 考试 

液压与气动技术 3.0 48 必修 考试 

三维造型技术 2.0 32 必修 考试 

小计 8.0 128   

第三期 

PLC原理及应用 2.0 32 必修 考试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2.0 32 必修 考试 

先进制造技术 2.0 32 必修 考试 

小计 6.0 96   

第四期 

机械工程概论 2.0 32 必修 考试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2.0 32 必修 考试 

新能源汽车技术 2.0 32 必修 考试 

小计 6.0 96   

第五期 

毕业设计（论文） 8 8K 必修 考查 

小计 8 8K   

 

 

 

 

 



 

法学辅修专业培养计划 

一、专业介绍 

1.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建设需要，熟悉法学理论基础与法学专业

知识，具备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实务技能，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等单位从事法律及相关工作的人才。 

2.专业内容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法学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熟悉我国的主要法律法规和

有关方针政策，了解法学的理论前沿和法制建设的趋势，掌握法律文献检索、资

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运用法律思维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3.就业去向 

本专业毕业生可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单位，特别是在土木

工程、房地产开发等行业从事法律及相关工作。 

4.报名修读条件 

必须先行修读《法律基础》课程。 

首期报名人数少于 40 人不予开班。修读过程若学生人数少于 10 人，采取跟

班听课或随低年级辅修专业听课。遴选条件按照《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本科生修读

辅修专业课程管理办法》执行。 

5.毕业及授位 

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主修专业达到毕业和授位要求，获得辅修专业课程总

学分不低于 36 学分，其中毕业设计（论文）8 学分，且辅修专业课程平均学分

绩点在 2.0 及以上，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并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 

二、教学计划 

1.课程设置安排详见附表 1。 

2.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详见附表 2。 

 



附表 1： 

 

法学辅修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内学时 
课
外
学
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课
堂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1 2 3 4 5 

专
业
基
础
课 

1 法理学 2.0 32  2 32     必修 考试 

2 宪法学 2.0 32  2 32     必修 考试 

3 民法学 3.0 48  2 48     必修 考试 

4 刑法学 3.0 48  2  48    必修 考试 

5 行政法学 2.0 32  2  32    必修 考试 

6 诉讼法学 2.0 32  2   32   必修 考试 

小计 14.0 224  12 120 80 32     

专
业
方
向
课 

1 商法学 2.0 32  2  32    选修 考查 

2 合同法学 2.0 32  2    32  选修 考查 

3 知识产权法 2.0 32  2    32  选修 考查 

4 经济法学 2.0 32  2   32   选修 考查 

5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2.0 32  2    32  选修 考查 

6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2.0 32  2   32   选修 考查 

7 国际法 2.0 32  2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14.0 224  14  32 96 96    

毕业设计（论文） 8.0  8K      8K 必修 考查 

合计 36 448 8K 26 112 112 128 96 8K   

 



附表 2： 

 

法学辅修专业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学时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考核方式 

（考试/考查） 

第一期 

法理学 2.0 32 必修 考试 

宪法学 2.0 32 必修 考试 

民法学 3.0 48 必修 考试 

小计 7.0 112   

第二期 

刑法学 3.0 48 必修 考试 

行政法学 2.0 32 必修 考试 

商法学 2.0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7.0 112   

第三期 

诉讼法学 2.0 32 必修 考试 

经济法学 2.0 32 选修 考查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2.0 32 选修 考查 

国际法 2.0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8.0 128   

第四期 

合同法学 2.0 32 选修 考查 

知识产权法 2.0 32 选修 考查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2.0 32 选修 考查 

小计 6.0 96   

第五期 

毕业设计（论文） 8.0 8K 必修 考查 

小计 8 8K   

 



英语辅修专业培养计划 

一、英语专业 

1.培养目标 

英语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面向本校非英语专业学生，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英语

基础知识、较好的英语应用技能和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人

才。 

2.专业内容  

主要学习英语语言文化方面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知识，了解主要英语国家的文

学、历史、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概况，接受系统的英语听、说、读、

写、译技能的专业训练，具有一定的英语应用和对外交流能力。 

3.就业去向 

毕业后可在各自专业领域从事英语相关的对外交流等工作。 

4.报名修读条件 

（1）按照学校统一规定,全日制在籍本科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良，主修

专业必修课程考核成绩及格，且平均学分绩点在 2.0 及以上，无任何违纪作弊。 

（2）暂无先行修读的课程，但需要通过大学英语四级。 

（3）首次开课最低人数为 30 人。 

 

5.毕业及授位 

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主修专业达到毕业和授位要求，获得辅修专业课程

总学分不低于 28 学分，其中毕业设计（论文）8 学分，且辅修专业课程平均学

分绩点在 2.0及以上，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并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 

二、教学计划 

1.课程设置安排详见附表 1。 

2.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详见附表 2。 

 

 

 



附表 1： 

英语辅修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内学时 
课
外
学
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课
堂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3 4 5 6 7 

专
业
基
础
课 

1 英语会话 1，2 4 64   32 32    必修 口试 

2 口语 1，2，3，4 8 128   32 32 32 32  必修 口试 

3 语音及朗诵 2 28  4 32     必修 口试 

4 初级听力 1，2 4 64   32 32    必修 考试 

             

             

             

             

小计 18 284  4 128 96 32 32    

专
业
方
向
课 

1 跨文化交际 2 32      32  必修 考查 

2 西方文化入门 2 32    32    必修 考查 

3 翻译理论与实践 1，2 4 64     32 32  必修 考试 

4 科技英语翻译 2 32     32   必修 考试 

             

             

             

             

小计 10 128    32 32 64    

毕业设计（论文） 8  8K      8K 必修 考查 

合计 36 444 8K 4 128 128 128 64 8K   

 

 

 

 

 

 

 



附表 2： 

 

英语辅修专业指导性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学时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考核方式 

（考试/考查） 

第三学期 

英语会话 1 2 32 必修 口试 

口语 1 2 32 必修 口试 

语音及朗诵 2 32 必修 口试 

初级听力 1 2 32 必修 考试 

小计 8.0 128   

第四学期 

英语会话 2 2 32 必修 口试 

口语 2 2 32 必修 口试 

西方文化入门 2 32 必修 考查 

初级听力 2 2 32 必修 考试 

小计 8.0 128   

第五学期 

口语 3 2 32 必修 口试 

翻译理论与实践 1 2 32 必修 考试 

科技英语翻译 2 32 必修 考试 

小计 6.0 96   

第六学期 

口语 4 2 32 必修 口试 

翻译理论与实践 2 2 32 必修 考试 

跨文化交际 2 32 必修 考查 

小计 6.0 96   

第七学期 

毕业论文 8 8 必修 考查 

小计 8.0 8.0   

 


